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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
,

其中也包括涉

外刑事案件的审判经验
。

它的制定和执行
,

不仅对于加强和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有重要

作用
,

而且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

本文着重从国家主权的角度
,

就我国刑法适

用范围的涉外方面
,

谈谈个人的看法
。

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

从国家主权出发
,

国家具有

若干基本的权利
,

如独立权
、

自保权和平等权等
。

而管辖权也是国家主权所引申出来的一项国

家的基本权利
。

根据国际法
,

一个主权国家对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都可行使管辖权
,

即享有属

地优越权 ;对在国内和国外的一切本国人都可行使管辖权
,

即享有属人优越权
。

国家通常以法

律形式明确规定自己行使管辖权的有关内容
,

以便本国居民遵守并在国际上得到尊重
。

刑事管辖权是国家管辖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国家通过对犯罪者实行法律制裁
,

来

直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

维护国家主权
。

刑事管辖权的有关内容和各项制度
,

主要由刑

法
、

刑事诉讼法
、

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法来规定
。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
,

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
,

依

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
,

是犯罪行为 ;勾结外国
、

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
、

领土完整和安全的
,

是

一种反革命罪
。
当然

,

刑事管辖权的行使
,

不仅是对犯有直接危害国家主权的罪行的人的处罚
,

而且还有对犯有其他罪行的人的处罚
,

都是国家主权的休现
,

都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
。

而一个

国家能否行使自己的刑事管辖权
,

也是判断这个国家是否真正享有主权的标志之一
。

刑事管辖权通常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
、

拘留
、

预审
,

由公安机关负责 ; 批准逮捕和检察 (包括侦查 )
、

提起公诉
,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审判

由人民法院负责
。

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利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

由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
。

上述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机关
,

是行使国家所赋予的权力
,

凡我国刑法规定所涉

及的刑事案件中的我国公民和外国人
、

无国籍人
,

都必须服从这些机关的管辖
。

行使刑事管辖权的范围
,

是各国根据国家主权自行规定的
。

我国刑法的第一章对它的适

用范围
,

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

所谓刑法的适用范围
,

就是刑法适用于什么地方
、

什么人和什

么时间的问题
,

是国家主张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
。

其中
,

刑法适 用于什么地方和什么人的问

题
,

是同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直接相关联的
。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

本法除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本国公民犯罪者外
,

对领域内犯罪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

对领域外犯有某些特定罪

行的本国人和对在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公民犯有某些特定罪行的外国人
,

也一律适

用
。

它还规定
,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 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

这些规

定
,

对保卫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

保护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

保障我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是十分必要的
。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
,

这样规定

又都是符合国际法
.

上的国家主权原则的
,

并且也是符合国际实践的
。

由于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平等地享有主权
,

因而每个国家的主权都应受到尊重
,

同时亦负

有尊重他国主权的义务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项就是
“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 《联

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
: “

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却 。

我国刑法在适用范围 上有

关涉外方面的规定
,

充分体现了上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

我国还本着国家在自愿
、

平等
、

互惠

的基础上承担一定 r愈权利和义务的精神
,

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 (如外交

官 )的刑事责任!可题
,

不按一般的司法程序进行追究
,
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

二

根据国家主权的属地优越权
,

国家对境内发生的一切犯罪行为
,

都可行使刑事管辖权
。

我

国刑法规定
, “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

,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

都适用本法
” 。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飞机内犯罪的视同在我国领域内犯罪
,

也适用我国刑法
。

以下三种

情况
,

均被认为是在我国领域内实施的犯罪: 1
.

犯罪行为
、

结果都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内;2
.

犯

罪行为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内
,

而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外 ; 3
.

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外
,

而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内
。

属于这三种情况之一者
,

便适用我国刑法
。

根据国际法
,

在一国长期或暂时居留的外国人
,

都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

接受所在国的法

律管辖
,

并享受所在国对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
。

而在触犯所在国的刑律

时
,

也应依照所在国的刑律经所在国法院审判而受到应有的处罚
。

建国以来
,

我国对居留在我

国境内的外国人进行了保护和管辖
。

对于外国人在我国的犯罪
,

我国法院也都根据有关的刑

事法规
,

对犯罪者进行了法律制裁
。

对于本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犯罪
,

国家对其行使刑事管辖
,

对其适用本国的刑法
,

这本来是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的权利
。

但在半殖民地的旧 中国
,

由于没有完整的主权
,

这一点却不能实

现
。

鸦片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掀开了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篇章
。

一八四二年
“

在炮 口的威逼下

订立的
” ①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

。

次年进一步迫使清政府订立的《五口通商章程》规

定
,

关于英人华民交涉词讼
, “
其英人如何科罪

,

由英国议定章程
、

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 ②

。

这

是中国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犯罪而不照中国法律科刑
、

不由中国法院审判的领事裁判权

的开端
。

此后
,

沙俄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在中国享有这种特权
,

即如果犯罪者与受害者同

属于一个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时
,

此种案件由该外国的领事法庭审理 ;如果受害者为中国人

或不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公民
,

而犯罪者为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公民时
,

此种案件仍

由该外国人所属的领事法庭审理
。

更有甚者
,

在中国租界设立的会审公解— 专为审判中国

人和不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而设的审判机关
,

外国领事人员竟可通过
“
观审

” 、 “
会审

” ,

而

攫取一部分对中国人的司法管辖权
。

虽然旧中国的 《暂行新刑律》 (一九一二年 )规定
: “

本律

于凡在中华民国内犯罪者
,

不问何人适用之
。 ”
国民党政府的《刑法 })( 一九二八年 )规定 : “

本法

于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犯罪者
,

适用之
。

在中华民国领域外之中华民国船舶或航空机内犯罪者
,

以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犯罪论广但这对丧失了主权的旧中国来说
,

不过是聊以自慰的一纸空文
。

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
,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废止
,

但实际上领事裁判权的彻底废除
,

姑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第 12 卷
,

第 600 页
。

⑧ 王铁崖编
.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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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页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得以真正实现
。

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间题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

这是我国刑

法的规定
,

同时也是各国所采用的通例
。

它虽然是对国家主权的属地优越权的限制
,

但它却是

主权意志的体现
,

在国际法土是正常的
、

合法的
。

在国际关系上
,

长久以来就 已形成一国派往

他国的外交代表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规则
。

它的产生
,

一方面是因为所在国对外交代表

所代表的国家的尊重
,

另方面是因为外交代表履行职务上的必要
。

关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

既由国内法规定
,

也由双边
、

多边条约所规定
。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享受我国的 (行政
、

民事
、

刑事 ) 管辖的豁免
,

不等于说他

可以不遵守或不尊重我国的法律
,

只是意味着遇有此种人违法或犯罪时
,

我国的行政机关或法

院不能对他像对其他外国人那样进行制裁
,

而要通过外交途径即通过对外关系机关 (外交部
、

驻外使节 )来处理
。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犯罪时
,

受害国可以将

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要求派遣国将其召回或者立即将其遣送出境或勒令其在限定时间内

离境①
。

与此相关
,

使馆馆舍和外交官寓所的不可侵犯
,

不意味着在这些处所可以隐匿我国有

关当局所决定逮捕的人
。

使馆内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犯罪者
,

应交由我国处理
。

三

根据国家主权的属人优越权
,

国家不仅对在本国境内犯罪的本国公民行使刑事管轶权
,

而

且还可以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
。

一国公民虽侨居在国外
,

但在法律 卜仍然

是该国公民
。

因此
,

他与居住在 国内的公民一样
,

享有受本国保护的权利
。

从国家方而 来说
,

万于

个国家对自己在国外的侨民都有进行外交保护的义务
,

即对侨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通过外交

途径进行保护
。

遇有本国在外国的侨民权益受到侵害时
,

不待有关侨民的申请
,

本国政府及其

驻外使领馆可向侨民所在国提出抗议
、

要求救济或赔偿
。

我国一向主张华侨应遵守侨居国的

法律
,

履行应尽的义务
。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

国家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

与此同时
,

侨居在国外的公民
,

除了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外
,

还有效忠本国
、

服从本国粉辖

的义务
。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

通常也都根据属人优越权对在外国犯罪的本国公民行使某

种程度的管辖权
,

有些国家规定全部刑法典都适用
,

即对所有根据该国刑法典为犯罪者的本国

公民都依该刑法典追究其刑事责任
,

如苏联 ; 有些国家则仅就某些特别规定的罪行行使管软

权
,

如 日本等
。

我国刑法对我国公民在国外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规定
,

是根据罪犯所犯罪行的性质及

其严重程度而定的
。

对犯有同国家的安全或利益密切相关的罪行
,

如反革命罪
、

伪造国家货币

罪
、

伪造有价证券罪
、

贪污罪
、

受贿罪
、

泄露国家机密罪
、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
、

伪造公

文
、

证件
、

印章罪者
,

无论是我国在国外长期居住的侨民
、

我国临时在国外居留的公民或者是国

家派往国外执行公务的公民
,

都要依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对于犯有其他罪者
,

仅追究其
`

情节或后果较为严重的
,

即根据我国刑法
,

所犯的罪应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如侵
`

犯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罪的故意杀人
、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死亡
、

强奸妇女等 )
,

但依

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行为
,

不依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我国刑法还规定
,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
,

。 见
《
奥本海国际法

》
第八版第一卷第 3 87 目

。



丫侧峪哗德卜
、众

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

可以适用本法
,

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

罚的除外
。

这一规定
,

也是对我国国家主权的维护
。

许多国家的立法都做这样的规定① ,

有些

国家也有过这方面的实践② 。

在国际条约中也对国家实行这种刑事管辖的权 利加 以肯 定
、 过⑧

。

由于各国刑法的规定往往是既对本国境内的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的犯罪实行管辖
,

又对本
::

国公民在国外所犯的罪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管辖
,

因而在一国行使涉外的刑事管辖权中
,

经常
找 会遇到

“
并行管辖

” 的情况
,

即对同一犯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可行使管辖权 (如犯罪行

为地国家
、

犯罪效果地国家
、

犯罪者本人所属国家
、

受害者所属国家
、

飞机或船舶的登记国 )
。

污

目前对于解决刑事管辖冲突的问题
,

尚无统一的国际法规则
。

但是狼据各国国内法及某些国

际公约的规定
,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管辖是基本的
。

`

然而
,

管辖权的实际行使
,

决定于犯罪人处在什么地方
。

国家如认为有必要审判和处罚处

于外国的罪犯时
,

可以通过引渡的办法二即向罪犯所在国家提出将罪犯交给该国处理的请求
,

经被请求国同意后将罪犯移交给请求引渡的国家
。

决定是否引渡是国家主权范围以内的事
,

除

承担有条约义务 (如订有引渡条约
、

司法互助协定 )者外
,

国家可视情况接受或拒绝引渡的要求
。

一

国家对于因被外国当局通缉或受迫害而来避难的外国人
,

有权准许其人境和居留
,

并给予保护

(包括不予引渡 )
。

我国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
、

参加革命运动
、

一

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人
,

给以居留的权利
。

我国刑法还规定
,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f 外犯罪
、

依照本法应负刑事责任的
,

虽然经过外国审判
,

仍然可以依照本法处理 ;但是在外国已

经受过刑罚的
,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

这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
,

又尊重了国际上的惯例
。

O 如朝
、
日

、

法
、

德
、

奥
、

匈的刑法典都有对危害各该国安全的在外国犯罪的外国人依各该国刑法典予以处罚的规定
。

⑧ 如著名的 1 8 8` 年墨西哥的喀丁 (美国人 )案 (见
《
奥本海国际法

》
第八版第一卷第 14 7 目 ) 和法国的巴耀 (比利时人 )

案 (见凯尔森
《
国际法嚎理

, 1 9 5 2年纽约版第 2 11 页 )
。

⑧ 如
.
关于国际私法公约

,
所附的

《巴斯塔曼特法典
》

( 1 9 2 8 年 )第 弓05 条的规定 (见
《
国际条约集

,
( 1 9 24一 19 3 3 ) 第 3 22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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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 页 )

第五
,

要坚持民主立法的原则
。

马克思指出
,

应当
“
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

” ,

就

是说
, “
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

” ①
。

马克思这句话极其简明扼

要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立法的思想
。

民法是关系每个单位和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大法
,

它

更加需要由人民的意志来创建
。

在起草过程中
,

一定要集思广益
,

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

集

中人民群众的一切好的建议
。

草案拟成后
,

应该发动群众充分讨论
,

提出修改意见
。

然后
,

再

把修改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

颁布施行
。

建国以来
,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
,

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
,

一

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
,

曾先后两次起草我国民法
,

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试拟

稿
。

我国民法的制定工作
,

尽管经过两起两落的曲折
,

但并非毫无基础
。

只要我们在党中央领

导下
,

从我国实际出发
,

切实总结三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

认真借鉴外国民事立法的经验
,

我们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

把人民盼望已久的民法制定出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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